
安 寧 數 碼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 至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安寧數碼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二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元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2 54,519 73,011

銷售成本 (16,252) (55,870)

毛利 38,267 17,141

其他收益 907 2,734

其他虧損淨額 (666) (18,763)

銷售及行政費用 (33,032) (42,587)

其他經營費用 (6,683) (8,130)

經營虧損 2 (1,207) (49,605)

融資成本 3 (518) (1,35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973) 24

經常業務除稅前虧損 3 (3,698) (50,935)

稅項 4 5 47

經常業務除稅後虧損 (3,693) (50,888)

少數股東權益 19 －

股東應佔期內虧損 (3,674) (50,888)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5 (0.22)仙 (3.08)仙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數準則》第700號「中期財務報告
之審閱」進行審閱。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規則之規定編製而成，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
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

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所得稅」
外，本中期財務報告與二零零二年財務報表均採用相同之會計政策。

於往年度，遞延稅項負債乃以負債法，就會計及稅務處理收益及支出
而產生之所有重大時差，按可能於可預見未來變現之稅項影響作出撥
備。遞延稅項資產僅在毫無疑問可實現時予以確認。由二零零三年一
月一日起，為符合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之規定，本集團採納
了新遞延稅項會計政策。

根據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所有遞延稅項負債及所有遞延稅
項資產（惟只限於將來可能有足夠應課稅溢利用作抵銷）均予以確認。
採納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前期間之業績
及資產淨值，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2 分類資料

於財務期間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業務按主要活動及經營地區劃
分如下：

主要活動

集團營業額 經營虧損之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提供電訊及數據服務* 39,190 53,602 9,095 (22,598 )
經營俱樂部 10,455 12,086 (5,297 ) (5,240 )
投資控股及證券買賣 4,874 7,323 (4,032 ) (18,906 )
提供電子商貿技術 － － (34 ) (643 )

54,519 73,011 (268 ) (47,387 )

其他集團開支 (939 ) (2,218 )

(1,207 ) (49,605 )

經營地區

集團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元 千元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 14,029 18,61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特區） 1,672 1,734
日本 499 18,695
其他亞太地區 1,677 2,972
歐洲 8,638 27,160
北美洲 27,969 2,575
其他 35 1,259

54,519 73,011

* 一筆從最終轉駁電訊公司收回之款項25,572,000元，屬於過往年度
所賺取之傳送量收益，已反映於提供電訊及數據服務業務截至二零
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中。由於未知能否收取該款
項，因此並未於過往期間確認為收益。

3 經營業務除稅前虧損

經常業務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元 千元

商譽攤銷 938 907
折舊 5,731 6,442
股息收入 (3,227 ) (1,259 )
利息收入 (3,826 ) (6,064 )
借貸利息 518 1,354
㶅兌虧損／（收益）淨額 314 (336 )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淨額 8 44
證券投資之已變現及未變現虧損淨額 658 18,721

4 稅項

綜合收益表之稅項，為撥回過往年度超額撥備之海外稅項。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有稅務虧損，或由於承前稅務虧損
已足以抵銷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應課稅溢利，故於截
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表內，並無作出利得稅
之撥備。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有承前稅務虧損，足以抵銷於二零零三年六
月三十日之應課稅暫時性差額，故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綜合收益表內，並無作出遞延稅項之撥備。

5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股東應佔虧損3,674,000元（二零零二年︰
50,888,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1,650,658,000股（二零零二
年︰1,650,658,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行使本公司購股權之潛在發行普通股，不會造成每股虧損
增加，因此對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並無攤薄影響。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呈報期間派發中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概覽

本集團於本年度上半年錄得營業額54,519,000港元，除稅後虧損為
3,674,000港元。所錄得之虧損，較二零零二年同期之營運業績減少
92.8%。

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年發生之重大事件，嚴重影響了早已停滯不前之
全球經濟復甦步伐。伊拉克戰爭、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SARS」）爆發，以及美元疲弱，均留下深遠影響。本集團之營業
額亦受到不少影響，減少了25%。面對種種挑戰，本集團已實施並
持續執行嚴謹之成本控制，以及重組各核心業務，故在如此不利之
營商環境下，營運業績仍能獲得改善。

本集團對於本年度下半年抱審慎樂觀態度，並會依舊審慎地保持流
動資金能力，以及繼續嚴謹控制成本。為進一步提高現時業務業績
表現，本集團將不斷努力物色具增值潛力之投資機會。

俱樂部管理

上海

於爆發「SARS」期間，俱樂部之銷售額大幅下降。本集團為了將成
本控制到較可接受水平，故立即實行削減成本措施，例如無薪假期
政策。當情況有所改善時，業務於七月開始穩定地恢復過來，入住
率於八月底回升至80%，並持續改善。

於本年六月，俱樂部與一家上海酒店管理公司上海麗緻育樂經營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麗緻」）簽署一項承包協議。在上海麗緻提供資金
下，俱樂部將於來年改建為一間四星級酒店。基於經濟持續增長，
加上上海對住宿服務需求龐大，故管理層預期，是項承包業務計劃
將成為俱樂部業務發展之轉捩點。

香港

香港俱樂部之業務表現，如上海俱樂部般受到SARS之嚴重影響，
尤以三月及四月為甚。俱樂部來自營運及會員收費之收益，均見下
降。一如上海俱樂部，香港俱樂部亦立即採取多種削減成本措施，
以減低成本。六月之業績已見輕微改善，食品及餐飲銷量，以及房
間入住率均回升至較穩定水平。面對競爭激烈之市場，俱樂部已推
出不同銷售宣傳及市場推廣活動以提升業務。本呈報期間之業績，
較二零零二年同期有輕微改善。

放寬旅遊限制，加上最近宣佈個人旅客獲准過境，對俱樂部之業務
絕對有利。因此，俱樂部展望於二零零三年下半年，營運環境會帶
來更可觀回報，且業務會穩步上揚。

生物醫藥

Cardima Inc.（「Cardima」）

Cardima於納斯達克上市，以加利福尼亞洲為基地，現正開發用於
治療心房纖維性顫動（心律不規則）（估計全球有4,500,000名病患
者）之新穎微型導管，即Revelation Tx微型導管系統。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舉行之會議上，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美國食
品及藥物管理局」）之Circulatory System Device Panel（「小組」）表
示，Cardima就Revelation Tx微型導管系統而提出推出市場前批核
（「PMA」）之申請未有足夠資料支持批核。小組向美國食品及藥物
管理局及Cardima提供若干建議，例如如何重新審查現有數據，或
如何收集更多有關現有病患者之數據。

Cardima擬利用資料分析及新數據，重新提出有關PMA之申請。
Cardima之高級管理層認為，該等資料分析及新數據將加強Cardima
申請批核之理據，提高獲得理想結果之可能性。

健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健亞」）

健亞（由美國Genelabs Technologies, Inc.於一九九三年在台灣創立）
為一家綜合性之藥物公司，其業務範圍包括：開發新藥物及研製新
配方、為當地及國際藥物公司進行臨床試驗、製藥，以及在台灣市
場進行藥物推廣及分銷。

健亞正在開發一系列新藥物。由Genelabs Technologies及健亞合作
開發，用於治療紅斑狼瘡之藥物「Prestara」，已於二零零二年八月
收到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之可批准函件。待臨床試驗證實成功
後，預期該產品將於二零零四年推出市場。「Genetaxyl」為健亞所
開發之治療乳癌藥物「Paclitaxel」之改良配方。該藥物於二零零三年
一月已獲台灣頒發批核許可證，並可隨時推出台灣市場。此外，有
兩種藥品已於台灣完成臨床研究，包括，治療尿失禁之普藥
Propiverine（「PPV」）及新配方治療糖尿病之普藥Glipizide-Slow
Release（「GSR」）。預期該兩種產品可於二零零三年在台灣獲取批
核許可證。

電訊（包括國際電訊增值服務）（「IPRS」）

這行業於全球各地仍存在資源過剩以及營運艱難之情況。本集團於
此業務發展之地區性分佈仍未能減低在這實際情況下所面對之問
題。

管理層已完成大部份大規模重組及節省成本等事宜，同時亦維持經
營二零零二年年報所述之核心業務。管理層正在評估可增加營業額
之業務方案，並繼續在市場物色新商機。

本集團在向最終轉駁電訊公司追收未支付及已逾期之款項上所付出
之努力，漸見成效。經過長時間不斷磋商後，於二零零三年七月收
回3,300,000美元（25,572,000港元）金額。所收取之款項，屬於過往
年度所賺取之傳送量收益，已反映於本呈報期間之營業額內。由於
未知能否收取該款項，故並未於過往年度確認為收益。本集團將繼
續向著這方面努力。

其他投資

ChinaPay.com Holdings Limited（「ChinaPay」）

於呈報期間內，本集團透過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成功與ChinaPay完
成一項購買協議。根據該購買協議，本集團透過一家全資附屬公
司，認購該獲投資公司之666,667股股份（相當於經擴大股本約
7%），代價為1,000,000美元（即7,780,000港元）。

ChinaPay透過一家合營企業上海銀聯電子支付服務有限公司
（ChinaPay與中國銀聯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擁有其49%及51%權益），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開發電子繳費系統及服務。

北京慧點科技開發有限公司（「慧點」）

慧點之業務受到SARS所影響，仍能在二零零三年上半年錄得營業
額約人民幣6,400,000元。慧點之業績因此受到重大影響，尤以二零
零三年第二季為甚。預期於二零零三年下半年，慧點之營業額會回
復正常水平。

上海安電通訊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上海安電」）

上海安電為一間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七日於中國成立之公司（本集團
擁有其75%權益），致力於中國市場從事無線電訊業務。目前，上
海安電與上海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於上海，合作向市場推廣及分
銷GPRS無㵟上網卡。管理層預期該公司將成為本集團拓展其核心
業務  - 於中國市場提供增值電訊服務之踏腳石。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穩健，持有637,508,000港元現金及存款。於二
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為63,231,000港元（二零
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3,651,000港元），其中55,947,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427,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到期償
還。於中期報告結算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本集團之借貸
總額與股東權益總額之比率）為6.7%（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7%）。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為5.5倍（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5.4倍）。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及銀行結餘主要以港元及
美元為單位，而㶅兌差額已於中期財務報告內反映。本集團之所有
借款均為免息或以浮息計算。

於呈報期間，本集團並無以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抵押其定期存款6,110,000美元（二
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110,000美元）及向銀行提供公司擔
保，作為取得金額達6,110,000美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110,000美元）之短期貸款及其他一般銀行融資之抵押。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本報告刊發日期，本集團合共聘用214名全職僱員，大部份駐於
本集團之香港辦事處。本集團之酬金政策乃按僱員表現而定，並符
合各有關地區之薪酬趨勢。本集團提供僱員褔利如職工保險計劃、
公積金及退休金、酌情表現花紅、外部訓練支援，以及根據表現授
予之購股權計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一間附屬公司之其中一家電訊內容供應商透過
其律師，向該附屬公司申索賠償1,500,000美元（涉及該附屬公司就
該內容供應商所提供之服務而採用之結算率有變）。該申索人亦爭
議過去所提供之傳送量，並聲稱少收最少2,736,125美元。

管理層已研究該等指稱，並就該附屬公司之法律權利及責任尋求法
律意見。獲取意見後，該附屬公司已能夠反駁大部分指稱，並作出
6,214,708美元之反申償，向該內容供應商要求退回墊款總額，包括
壞賬及在調節傳送量及其他相關項目時產生之差額。因此，並無於
財務報表內就該等索償作任何撥備。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繼續行使其權
力，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系統。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概無董事知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期間，未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最佳應用守則（「守則」），惟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根據守則第7段
所規定以特定任期委任，但須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輪值告退。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至46(6)段
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行政總裁
吳智明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五日


